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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行動計劃以解決 

不發表核數意見季度更新 

 

茲提述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(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) 於

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刊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(「二零二五

年財政年度」) 之年報 (「二零二五年年報」) 和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

二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之公告 (「該等公告」)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

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五年年報及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誠如二零二五年年報所披露，由於與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相關的多項不確定因素，

核數師對本集團二零二五年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不發表意見 (即不發表意

見)，詳情載於二零二五年年報第 57 至 58 頁。  

 

本公司謹此提供解決不發表意見所執行行動計劃之最新進展如下：  

 

1.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二日的公告所披露，MoEnCo 同意向蒙古稅

務機關支付合共 120,800,000,000 蒙古圖格里克（約 279,000,000 港元）

的結算金額，該款項主要為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納稅年度的應付特許

權使用費，於六個月內分六期支付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MoEnCo 已依照該

方案支付了五期款項，合共 78,900,000,000 蒙古圖格里克（約 173,000,000

港元） (不包括退稅和蒙古稅務機關從銀行帳戶所提取款額合共

9,400,000,000 蒙古圖格里克（約 20,600,000 港元）)。 除非發生不可預見

的情況，MoEnCo 重申其付款承諾，並將盡一切合理努力依照該方案條款

及時支付最後一期款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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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就有關稅務爭議解決委員會裁定 MoEnCo 須繳納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零

年納稅年度的重新評稅總額 412,300,000,000 蒙古圖格里克（約

902,600,000 港元），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，MoEnCo 提起法律程序，

向蒙古行政法院對稅務爭議解決委員會提起相關申索，以要求撤銷稅務爭

議解決委員會裁定的全部所述之重新評稅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行政法院進

行了數次初步聆訊，期間 MoEnCo 要求稅務爭議解決委員會應披露更多

作為其裁定依據的佐證和文件。正式聆訊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日進行，

但法院將其再延遲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。 

 

儘管進入上述法律程序，本集團仍致力與相關部門探討所有能夠達致和解的可行

方案，旨在達成各方一致同意接受的方案。  

 

本集團將繼續竭力執行行動計劃，以解決不發表意見。本公司將適時刊發公告， 

讓本公司的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及時了解執行行動計劃的情況。 

 

 

       承董事會命  

     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 
      公司秘書  

      鄧志基  
 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 
 
 
於本公告發表日期，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，包括執行董事魯連城先生、翁綺慧女士、魯士奇先
生、魯士偉先生及魯士中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杜顯俊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、
劉偉彪先生及李企偉先生。  
 
*僅供識別  


